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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宿迁市部分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

优抚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宿退役军人规〔2022〕1号 

 

各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医疗保障局，

市各开发区（新区）财政局、政法和社会管理办公室（社会事业

局）：   

现将《宿迁市部分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住院补充

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宿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     宿迁市财政局 

        宿迁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宿迁市卫生健康委 

2022年2月2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宿迁市部分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 

优抚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健全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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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，根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

例》《宿迁市基本医疗保险办法》（宿政规发〔2020〕4号）等

规章、文件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市户籍且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部分优抚对

象（以下简称优抚对象）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管理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的优抚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险是指经

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等补偿后，对合规医疗费用

剩余部分，以及医保规定目录范围外合规且必须的自费费用，进

行再保障的商业补充保险。 

第四条  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部分优抚对象包括下列

人员：（一）领取定期抚恤金且无固定收入的残疾军人；（二）

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；（三）领取定期

抚恤金且无固定收入的复员军人；（四）带病回乡退伍军人；（五）

参战参试退役人员。 

第五条 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优抚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

险管理工作。 

财政、医保、卫生健康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配合做好优抚

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管理工作。 

第六条  优抚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按照每人每

年300元标准筹集。根据保费使用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筹资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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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可在下一保险周期适当调整。 

第七条  县（区）财政可统筹使用中央、省下达的优抚对象

医疗补助经费和优抚对象自然减员结余的抚恤补助经费，也可通

过福彩公益金、社会募集资金等方式筹集资金，不足部分由县

（区）财政承担。优抚对象不承担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资金筹集。 

第八条  优抚对象住院医疗费用经医保等补偿后的剩余部

分，医保规定目录范围内的自付费用按85%比例理赔，设单次理

赔免赔额200元，年度最高赔付额1万元。医保规定目录范围外合

规且必须的自费费用实行免赔额基础上按比例分段赔付，自费费

用单次免赔额为3000元，3000元（含）以上至10000元部分按65%

比例理赔，10000元（含）以上按55%比例理赔，年度最高赔付额

2万元。 

第九条  优抚对象由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统一投保，

当年新审批通过的优抚对象从审批通过时间起作为投保对象，享

受保险待遇。 

第十条  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为一至六级残疾军

人集中购买省市医保部门指导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。实现

基本医疗、补充医疗保险、医疗救助、商业保险组成的多层次医

疗保障。购买普惠性商业补充保险投保所需费用从优抚资金中统

筹安排。 



 

宿迁市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X

宿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   

   

 

- 4 - 

第十一条  优抚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通过公开招标方式

确定中标商业保险公司（简称“承保机构”），一次中标承保周

期为3年。 

第十二条  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投保人数与承保

机构签署保险合同，一年一投保。投保人数以每年3月31日全国

优抚信息管理系统经审核通过的优抚对象人数为准。 

第十三条  优抚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合同签订后，县（区）

财政部门按合同约定一次性将保险费拨付给承保机构，承保机构

出具保单和正规发票。 

第十四条  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保险年度按投保年度计

算。 跨年度住院治疗的，以入院日期为准。 

第十五条  优抚对象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结算排在基本医疗

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及医保部门指导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

疗保险等补偿之后。具有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等多重身份的优抚

对象，优先享受宿迁市大病补充保险待遇。 

第十六条  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，保持住院补充医疗保险

连续性，原承保机构与现承保机构之间应做好衔接。优抚对象保

险待遇衔接以入院日期为准，投保合同签订前入院的继续适用原

保险合同。 

第十七条  市、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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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定期对承保机构合同履约情况、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等进行考

核，作为续约的依据。 

第十八条  承保机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

规范操作，热情服务，公开理赔服务电话，及时提供理赔服务。 

第十九条  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可选定二级以上医保

定点医疗机构为一至六级残疾军人提供医疗服务。 

第二十条  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、医保部门负责从医疗就

诊源头上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控和监管，对违法违约行为及

时处理，防控不合理医疗行为和费用，保障医疗服务质量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。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宿民发

〔2007〕157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 


